
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新闻发布制度

为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主动权、管理权、话语权，进一步规范管理新闻发布工作，增强北京后生

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透明度、公信力、美誉度，特制定

本新闻发布制度。

第一条 基本原则

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位，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重点宣

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相关群众的关心、关爱、关怀，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二条 工作职责

及时、准确、全面地面向捐赠单位和个人、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公开

公益项目捐赠信息和项目实施情况，重点宣介项目实施成果和社会效益，

妥善回应社会公众对涉及基金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质疑。

第三条 新闻发布领导小组

组 长：理事长；副组长：秘书长；成 员：各部门负责人

第四条 新闻发布内容与基本形式

新闻发布内容包括：基金会重点机构信息、内部治理情况、重要成就，

以及捐赠信息、项目信息、舆情回应等。

新闻发布基本形式为：

（一）撰写新闻通稿，通过主流媒体和行业类媒体等发布。



（二）综合运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自有媒体进行新闻

传播。

（三）按需召开新闻发布会。

第五条 新闻稿件审核流程

新闻发布建立分级审核制度，以确保新闻具备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

真实性和准确性。

（一）新闻稿件审核流程

1. 新闻稿件需由项目（活动）责任部门（简称责任部门）起草，部

门审核确认后报责任部门分管副秘书长审核，特殊重要稿件需报理事长审

定。

2. 项目合作单位发稿内容如涉及基金会，原则上，确保基金会相关

内容表述准确即可，合作单位相关内容不做调整。

3. 项目合作单位须通过责任部门对接传播事宜。

4. 责任部门需确保新闻稿件传播观点、语言文字及事实要素准确无

误。

（二）媒体传播预决算审批流程

新闻稿件如需媒体传播，责任部门须在提交新闻稿件初稿前启动预算

审批流程。

1.责任部门草拟新闻稿件发布媒体名单和预算。如基金会合作相关方

（捐赠方、执行方等）联系媒体发布，同样需要提供发布媒体名单。

2. 上述媒体名单和预算由责任部门报分管副秘书长审核，经理事长

审定后执行。



3. 传播活动结束后，根据媒体实际发稿情况，报理事长审批后进行

费用结算。

第六条 新闻稿件写作要求

（一）新闻稿件时效性要求

1. 责任部门一般需至少提前 2 天提交新闻稿件初稿、邀请媒体名单

和预算，原则上不可要求在提交新闻稿件初稿的当天内完成新闻发布工作。

2. 新闻稿件（含新闻图片、新闻视频）要突出时效性。除上级单位

指示或其他特殊情况，涉及党和领导人（含在职和退休）新闻稿件原则上

于当天发布，其他新闻稿件原则上三天之内发布。

3. 周末、节假日期间，责任部门提交电子版新闻稿件后，须以电话

或文字信息方式通知相关人员。

（二）文字稿件规范性要求

1. 新闻稿件应统一以第三人称撰写，用“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基

金会”；不使用“我们”“我单位”等第一人称。

2. 新闻事件发生时间统一记为“×月×日”，后可具体标识到“上午”

“下午”“晚”，一般不具体到“×点×分”。

3. 新闻稿件标题应简洁、客观、尽量有新意；正文内容须严谨、简

练、准确；语言要鲜明生动、通俗易懂，注重可读性和吸引力；表述切忌

含混、模糊、夸张，应尽量避免对该新闻事件进行主观判断和评价。

4. 新闻稿件应一稿一主题，原则上不得夹杂通知、通报、表格等内

容。

5. 新闻稿件内容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须尊重捐赠人、受助人



关于隐私保护的主观意愿。

（三）新闻图片要求

1. 新闻稿件一般应配发图片，消息稿图片一般选取 3 至 5 张，应全

面涵盖活动内容，尽量不使用体现同类内容的图片。

2. 图片内容要紧扣新闻主题，突出主要人物和新闻事件的进程，原

则上每张图片应附简要文字说明。

3. 图片要求清晰，色彩、亮度适中，每张图片至少 1M。

4. 责任部门提交新闻稿件初稿时如已有图片，除将图片粘贴在文档

中外，还须单独发送图片。

5. 图片（视频）中若出现三人以下的儿童形象，特别是儿童特写镜

头，须由责任部门取得儿童信息授权并获得基金会标准版的儿童个人信息

使用授权书后方可使用。

第七条 新闻发布会组织流程

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布的最高形式，用于发布基金会重大消息。

（一）责任部门提出新闻发布会方案后，须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并审

定。

（二）新闻发言人的发布内容须经理事长审核。

（三）其他发布者（包括且不限于基金会工作人员、捐赠方、受助人）

的发言内容需由责任部门报分管副秘书长审核、报理事长审定。

第八条 本制度由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起执行。

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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